附件2
新型储能示范应用认定申请表
申报认定单位(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申报认定单位填写

	项目名称
	
	项目申报
认定单位
	

	法人代表及身份证号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建设地点
	
	备案日期及备案号
	（尚未备案可不填或填写计划备案时间）

	建设规模
	
	预计投产日期
	

	应用场景
	
	储能类型
	

	关键技术及供应商
	
	纳入首台（套）技术装备情况
	

	全投资收益率
	
	静态总投资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应用场景特点，储能系统发挥的主要作用及预期利用情况（200字以内）：



	主要技术方案、创新性、自主化水平，以及关键技术指标（500字以内）：



	主要商业模式、先进性及关键经济性指标（200字以内）：



	系统安全可靠性方案及预期指标（200字以内）：



	对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预期示范带动效果，对标准体系创新、政策机制创新的潜在引领作用（300字以内）：



	社会效益、环境效益评价（200字以内）：



	项目申报认定单位承诺
	本表填报的内容及提交的所有材料的原件或复印件及其内容是真实的。如有任何虚假，受理机关可终止审核认定；如因虚假材料引致法律责任，概由申请单位承担，与受理机关无关。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部门填写

	镇街（园区）
主管部门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意见
	
[bookmark: _GoBack]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1、申请单位请下载本表格电子文档。报送申报材料应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准备,按申请表和附件的先后顺序(统一用A4纸双面打印)装订成册,并附申报材料清单。 
2、财务数据为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数据。
3、本表为新型储能示范应用申请认定的重要依据,填表单位须按照本表的格式如实填写。如发现弄虚作假,取消认定资格并在两年之内不受理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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